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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江苏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涉执房地产处置
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确保人民法院委托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专

业技术评审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高效，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在

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方面的作用，根据

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规范》（法办〔2019〕364

号）、《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中房学〔2021〕38号）等，结合本省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江苏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（以下简称省协会）

负责本省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专业技术评审人员（以下简称

评审人员）的日常管理。 

第三条  评审人员从省协会房地产估价专家名单中择优选

聘（相关规则另行确定），按照满足需要、动态优化、规范运作

的原则管理、使用，原则上不超过 50 人，每个设区市至少有 1

名入选的专业技术评审人员。 

第四条  评审人员实行动态管理，入选评审人员的专家实行

聘任制，颁发聘书，并报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。 

第五条  评审人员按照科学严谨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清

正廉洁的原则开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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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评审人员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、为涉执类房地产司法评估异议项目提出并签署专业技术

评审意见； 

2、参与房地产司法评估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、修订； 

3、参与房地产司法评估机构准入推荐工作； 

4、参与房地产司法评估案件投诉举报的专家论证工作； 

5、参与省协会组织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七条  评审人员在履行职责期间享有下列权利： 

1、了解专业技术评审事项相关信息，包括研阅专业技术评

审事项相关信息、实地查勘或其他方式调查等； 

2、对专业技术评审事项进行论证、评议、表决； 

3、客观公正地提出并签署专业技术评审意见； 

4、拒绝委托人或其他组织、个人对专业技术评审行为与专

业技术评审意见非法干预； 

5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 

第八条  评审人员在履行职责期间承担下列义务： 

1、诚实守信，依法独立、客观、公正从事专业技术评审； 

2、遵守司法评估法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、规章和政策； 

3、遵守司法评估标准和技术规范、评审规则，履行调查、

论证、评议、表决、提出专业意见职责； 

4、保守专业技术评审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

技术秘密和个人隐私秘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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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关于回避的规定；与评审项目相

关当事人及评估对象、评估机构、评估专业人员有利害关系的，

应当回避； 

6、负责对出具的专业技术评审意见的解释与质证； 

7、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专业技术评审相关政策宣贯、技术

培训，保持和提高专业技术评审能力； 

8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第九条  评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从评审人员名单中

除名，且 5年内不得入选： 

1、专业技术评审期间就评审事项与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、

出具被评审报告的估价机构或参加估价的人员不正当接触的； 

2、泄露评审意见及评审工作情况的；  

3、利用评审事项谋取私利或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； 

4、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； 

5、受到刑事处罚、开除公职处分、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的； 

6、串通表决或者诱导表决的； 

7、应当回避而未主动申请回避的； 

8、受到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自律惩戒的。 

9、主动申请退出的； 

10、无法继续履行职责的； 

11、一年内三次不参与专业技术评审的； 

12、其他不适合担任专家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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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评审人员在履行职责期间产生的劳务费、差旅费等

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省协会向社会公布评审人员名单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省协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